
- 1 -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6-135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对美国 Amyris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 Amyris 公司投资的公告》，因公司在上述

公告中所做的承诺未能完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特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在《关于对美国 Amyris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中的“第九 其他说

明”做如下更正： 

原文为：“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形，公司将在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全部归还后，实施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现更正为：“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

回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

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目前，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待公司全部

归还后，方实施对 Amyris的财务资助。” 

二、在《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 Amyris 公司投资的公

告》的“第五 其他说明”做如下更正： 

原文为：“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形，公司将在上述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全部归还后，实施对 Amyri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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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将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资。” 

现更正为：“公司承诺在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目前，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情形，待公司全部归还后，方实施对 Amyris 的投资。”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同时，上述更正不影响公司对美

国 Amyris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和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 Amyris

公司投资的事项。更正后的《关于对美国 Amyris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对美国 Amyris 公司投资的公告》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